河北省公安厅文件

冀公规发〔2019〕1号


河北省公安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保安服务备案监管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公安局，冀中公安局，雄安新区公安局：
为规范保安服务备案事项监督管理工作，促进全省保安服务业依法、稳步、健康发展，省厅制定了《河北省保安服务备案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河北省公安厅

                        2019年1月15日

河北省保安服务备案监管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公安机关对保安服务备案事项监督管理工作，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省对“放管服”改革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安服务是指：

（一）保安服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门卫、巡逻、守护、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报警运营服务）、安全风险评估、区域秩序维护等服务；

（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从事的本单位门卫、巡逻、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

（三）物业服务企业招用人员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的门卫、巡逻、秩序维护等服务。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中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统称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保安服务备案对象包括：

（一）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安服务公司在我省设立分公司或本省保安服务公司跨设区市设立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

（二）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安服务公司在我省提供保安服务或本省保安服务公司跨设区市提供保安服务（以下简称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

（三）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

第四条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公安局、冀中公安局和雄安新区公安局（以下统称市级公安机关）负责接受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和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工作，并依法进行保安服务监督管理。县（市、区）级公安机关负责协助市级公安机关进行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工作，并依法对保安服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负责对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保安服务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省内高速公路治安管理部门负责对全省高速公路辖区内的保安服务活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第二章  备案申请

第五条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属“多证合一”整合事项，应当到分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备案，由市场监管部门将采集的企业相关信息推送至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公安端，接受备案地公安机关监督管理。
第六条 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的，应当在开始提供保安服务之前30个工作日内，到保安服务合同履行地市级公安机关备案，接受备案地公安机关监督管理。备案时，填报《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表》（附件2），并提交下列纸质材料：

（一）保安服务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二）法定代表人、服务项目负责人身份证；

（三）服务项目负责人5年以上军队、公安、安全、审判、检察、司法行政或者治安保卫、保安经营管理工作经验证明，以及无被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的证明和保安师资格证书；

（四）跨区域经营服务的保安服务合同；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七条 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应当自开始保安服务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属地公安机关备案。备案时，可通过手机app注册，注册通过后，填报法人、单位保安负责人、保安服务区域、保安员等相关信息，并提交下列电子材料：

（一）单位法人资格证明；

（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保安服务分管负责人身份证。

第三章  备案流程

第八条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备案后，市场监管部门将分公司相关信息推送至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公安端。市级公安机关通过系统接收信息后，督促备案分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安装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企业端，并通过系统补充完善相关备案材料。10个工作日内，市级公安机关对分公司备案事项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完毕后，市级公安机关制作《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备案现场核查表》（附件3），录入系统。符合要求的，市级公安机关通过系统进行确认，系统自动生成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分公司电子备案核查回执，公安机关打印纸质备案核查回执（附件4）发放给备案单位。不符合要求的，督促其进行整改。备案核查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并具备有关资料：

（一）填报《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表》（附件1）；

（二）通过系统填报完善申请单位、法人、分公司负责人、保安员等相关信息；

（三）总公司保安服务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四）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

（五）分公司负责人5年以上军队、公安、安全、审判、检察、司法行政或者治安保卫、保安经营管理工作经验证明，以及无被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的证明和保安师资格证书；

（六）分公司住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有效证明文件；

（七）分公司住所现场办公用房和训练场地整体外观、内部功能区域划分、基本设施等情况彩色照片；

（八）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九条 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的，20个工作日内，市级公安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纸质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对备案事项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完毕后，制作《河北省保安服务备案现场核查表》（附件3），由市级公安机关通过系统公安端将申请材料录入系统。符合要求的，由市级公安机关通过系统确认，系统自动生成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电子备案证，公安机关打印纸质备案证（附件5）发放给备案单位。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由属地公安机关在20个工作日内，通过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系统自动生成河北省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电子备案证。由属地派出所打印纸质备案证（附件6）发放给备案单位。
第四章  备案变更

第十一条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和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事项需变更的，登录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申请变更，并提交变更事项对应的电子材料。符合要求的，系统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新的电子备案证明，由公安机关换发纸质备案证明。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市级公安机关要督促指导已备案的保安服务公司分公司及时通过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维护更新企业信息，确保数据完整、准确、鲜活。
第十三条 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保安服务公司、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的日常监督检查，督促落实各项管理制度，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市级公安机关每年不少于一次对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事项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及时督促整改，换发或收缴备案证明。市级公安机关组织县（市、区）级公安机关和派出所每季度对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事项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及时督促整改，换发或收缴备案证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保安服务备案对象未按照本办法开展备案的，根据《条例》《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和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项目，服务范围不得超过总公司服务范围。
第十六条 本办法第六条第三项、第八条第五项中规定的“保安师资格证书”，在全省未统一组织开展保安师资格认定之前，省内保安服务公司暂不作要求。
第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申请备案的保安服务公司分公司、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和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向公安机关补充完善相关材料。
第十八条 为统一格式，规范管理，备案核查回执和备案证（制作说明见附件7）由河北省公安厅统一印制，市级公安机关加盖印章。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附件：1.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表

2.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表

      3.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备案现场核查表

      4.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核查回执

      5.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证

      6.河北省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证

      7.备案核查回执和备案证制作说明

附件1
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表

	总公司名称

（盖章）
	

	公司详址
	

	拟设

分公司名称
	

	拟设

分公司详址
	

	总公司法定

代表人
	姓名
	
	办公电话
	

	
	身份证号
	
	手机
	

	分公司

负责人
	姓名
	
	办公电话
	

	
	身份证号
	
	手机
	

	拟开展保安服务项目（不能超过总公司）
	□门卫     □巡逻     □守护      □区域秩序维护     □随身护卫   

□安全检查     □安全技术防范（报警运营服务）   □安全风险评估等

	提交材料

目录
	□总公司保安服务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证

	
	□分公司负责人5年以上工作经验证明

	
	□分公司负责人保安师资格证

	
	□分公司住所所有权或使用权有效证明文件

	
	□分公司住所现场办公用房和训练场地整体外观、内部功能区域划分、基本设施等情况彩色照片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市级公安机关

保安监管部门审核意见
	受理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级公安机关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市公安局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表
	跨区域服务

项目名称
	            保安服务公司为              单位提供保安服务

	保安服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省市区)
	

	
	住所详址
	　　

	
	许可服务

范围
	□ 门卫  □巡逻   □守护   □区域秩序维护   □随身护卫   

□安全检查   □安全技术防范（报警运营服务）   □安全风险评估等

	
	保安服务

许可证编号
	
	工商营业

执照编号
	

	保安服务项目情况
	服务对象

名称
	
	服务

类型
	□门卫 □巡逻  □守护  □区域秩序维护  □随身护卫  □安全检查  □安全技术防范（报警运营服务）  □安全风险评估等

	
	所在地

(市县区)
	
	详址
	

	
	起止时间
	　
	保安员人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提交材料目录
	□保安服务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法定代表人、服务项目负责人身份证

	
	□服务项目负责人5年以上工作经验证明

	
	□服务项目负责人保安师资格证

	
	□跨区域经营服务的保安服务合同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对上述填写和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性负责。

项目负责人签名：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市级公安机关

保安监管部门

审核意见
	受理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级公安机关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市公安局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河北省保安服务备案现场核查表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保安服务公司

名称
	

	现场核查项目


	在“□”划“√”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

□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

	核查负责人
	
	参加核查人员
	

	被核查当事人

（签字按手印）
	
	公司职务
	
	手机
	

	核查记录
	

	核查结论
	核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A4纸打印。核查表制作完毕后，录入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统。


附件4
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分公司备案核查回执

冀公保服备（分）**************号

　　　    　　　　　　　　　　　    　　　（备案分公司名称）经公安机关备案核查，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在本地区从事保安服务活动。

　　　　　　　　　　　　　　

发证机关：      （市公安局印章）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河北省保安服务公司跨区域提供保安服务备案证

冀公保服备（域）**************号

跨区域服务项目名称：

保安服务许可证编号：

服务类型：

项目负责人：

服务期限：

服务对象详址：

发证机关：     （市公安局印章）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河北省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备案证

冀公保服备（自）**************号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保安管理负责人：

具体服务区域：

                                                发证机关：     （市公安局印章）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7
备案核查回执和备案证制作说明

1、备案核查回执和备案证由省级公安机关统一印制。

2、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共14位数；前两位为河北省编号13，后依次为发证设区市编号（石家庄01，唐山02，秦皇岛03，邯郸04，邢台05，保定06，张家口07，承德08，沧州09，廊坊10，衡水11，冀中12，辛集13，定州14，雄安新区15，高速公路16）；中间四位是发证年份；后六位为发证顺序号，从000001开始。

抄送：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本厅厅长，常务副厅长，副厅长，党委委员，副巡视员，厅属各部门

河北省公安厅办公室                                            2019年1月17日印发



